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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淄博高新区交通运输行业消防安全大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业务领域，各交通企业：
现将《淄博高新区交通运输行业消防安全大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印发给你们，要按照通知要求，结合各自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确保高新区交通运输行业消 防安全形势持续平稳。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交通局
                           2022年5月9日





淄博高新区交通运输行业消防安全大检查
工作方案

为 强化针对性火 灾防控措施 ，坚决遏制 重特大火 灾事故发生 ，确保高新区交通运输行业消 防安全形势持续平稳 ，根据市交通局《关于印发全市交通运输行业消防安全大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部署要求 ，结合《高新区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大检查暨“找症结、剖根源、大反思、促提升”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淄高新交发〔2022〕6号），在高新区交通运输行业 开展消 防安全大检查工作。现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
一、总体要求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管、单位全面负责、公民积极参与的原则，结合淄博高新区交通运输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和安全生产大排查暨“找症结、剖根源、大反思、促提升”活动实施方案要求，及时化解消防安全风险，消除消防安全隐患，坚决遏制有影响和亡人火灾事故，为高新区交通运输行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
二、工作重点
（一）深化重点区域重点领域重点场所检查治理。业务领域要坚持问题导向，结合本辖区、本行业领域特点，突出人员密集场所、“两客一危”车辆、客货运站场、工程施工现场、重点库房等容易发生火灾的单位场所，将火灾隐患最突出、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部位列为整治对象，因地制宜开展整治工作，扎实组织开展消防安全大检查工作。
 （二）深入推进电气火灾综合治理工作。各业务领域、企业要扎实开展电气火灾综合治理，分析建设工程电气设计施工领域、电器产品使用管理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研究制定针对性治理措施，消除电气隐患问题。要在重要时间节点前组织开展联合检查，督促高风险场所开展一次电气线路检测。要督促企业、项目、单位加强作业现场电气安全管理，规范敷设电气线路，使用合格的电器产品，杜绝违规用电行为 。
（三）扎实开展行业领域消防安全综合治理。要依据职责分工，认真组织本行业领域消防安全排查整治，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要督促人员密集场所单位落实消防专职经理人制度，明确消防管理职责，加强日常巡查检查。结合高新区交通运输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和安全生产大排查暨“找症结、剖根源、大反思、促提升”活动实施方案，加强对企业的检查督导，落实重大火灾隐患挂牌督办制度，开展集中曝光行动，推动火灾隐患的整改，不断提高企业消防安全意识。
（四）强力推动泡沫彩钢板专项整治检查。按照《高新区交通运输行业彩钢板建筑消防安全整治三年工作方案》（淄高新交发〔2020〕22 号）要求，深入开展泡沫彩钢板专项整治检查，对于存在未整改的彩钢板建筑，要联合消防救援机构，充分用足法律手段，明确整改计划，明确整改时限，于2022年10月底前完成整改完结。
（五）全面强化消防宣传教育培训。要结合行业领域特点，有针对性地加强消防宣传教育，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刊、微信、微博和互联网等主流媒体及车载媒体、公交站牌、客运场站橱窗、大型LED屏幕等公共宣传平台，高频次发布冬季防火提示、消防常识和公益广告等；要认真组织好“119”消防宣传月活动，扎实开展消防宣传工作，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提示性消防宣传，进一步增强高新区交通运输行业消防安全意识，提高公众防范火灾、扑救初起火灾和疏散逃生能力。要督促指导所辖单位、领域定期开展消防教育培训和应急疏散逃生演练，提高员工消防安全“四个能力”，确保一旦出现险情，能够快速有效组织人员 疏散逃生，切实提高单位自防自救能力 。
（六）全力做好重大活动重要节日消防安保工作。紧盯五一、国庆、党的二十大等重要时段，加强消防安全检查工作。重大活动、重要节日期间，各业务领域要联合有关部门 对“两客 一危”车辆、客货运站场、工程施工现场、物资库房等重点目标部位开展消防检查。
（七）全面优化提升消防应急能力。要深入辖区重点单位和火灾高风险区域场所指导消防工作，完善应急预案，前置力量巡护，提高快速到场处置能力。各企业要加强一线工作人员的现场处置和应急队伍的实战化演练，落实各项保障措施，不断增强消防应急反应和处置能力，确保小火不会酿成大灾，最大限度保证消防安全。
三、实施步骤
（一）部署发动阶段（5月11日前）。各交通企业要制发方案、召开会议，明确职责、细化措施，广泛发动、部署到位。
（二）全面排查阶段（5月12日至5月31日）。各业务领域、企业对照工作方案，严格各项责任落实，彻底摸清隐患底数，建立隐患清单、责任清单，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各项措施落实。
（三）集中攻坚阶段（6月1日至8月31日）。针对检查排查阶段发现的重大消防安全问题，要进行挂牌督办，明确整改责任和整改时限，落实整改资金，挂图作战、对账销 号。对重大火灾隐患未整改的，要联合消防部门依法采取断水、断气等强制性措施，直到隐患整改消除。
（四）巩固提升阶段（9月1日至12月31日）。集中组 织检查验收，总结固化经验做法，健全完善火灾防控工作机制。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业务领域、企业要提高政治站位，加强指挥调度，细化工作措施，压实工作责任，切实抓好高新区交通运输行业消防安全大检查工作，要深入研判本行业领域的火灾风险，扎实开展消防隐患特别是细小微小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二）强化监管协作。各业务领域、企业要结合本单位职责，各尽其职，各负其责，扎实开展检查督查，建立健全信息共享、情况通报、联合执法等机制，形成工作合力。
（三）严格督导问责。要扎实开展督导检查、明察暗访，强化事前、事中监管和问责，严格事故查处，对工作不落实、 成效不明显的单位企业，要及时提醒约谈。市交通运输局已将全市交通运输行业消防安全大检查工作纳入年度安全监管工作评价指标，对发生较大及以上亡人火灾事故的，要依法从严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











